
《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规则 火力发电、热电联产、

生物质能发电》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随着排污许可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与监管

工作日益繁重。当前，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审核主要依赖人工方式，

存在审核标准不统一、效率低下、漏审错审风险高等问题，难以满足

大规模、高频次审核工作的需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

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已成为提升审核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方向。然

而，目前缺乏针对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等重点行业的

统一智能审核技术标准，不同审核平台的审核规则、算法模型参数各

异，导致审核结果可比性差，制约了智能审核技术的推广应用。

为规范上述行业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工作，本文件由山东省环

科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经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归口，依据标准化工作

相关要求，启动《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规则 火力发电、热电联产、

生物质能发电》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旨在明确智能审核的总体原则、

审核规则及算法模型参数，为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应

用提供统一技术依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

1、解决审核标准缺失问题：当前各排污许可智能审核系统在审

核规则、判定逻辑、输出信息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审核结果不



一致，无法形成有效的跨平台互认和数据共享，制约了智能审核技术

的规模化应用。

2、支撑排污许可精准监管需求：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

能发电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其排污许可证审核工作要求高、

专业性强。统一的数据智能审核标准能够规范审核行为，提高审核精

准度，为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3、提升审核效率与质量：传统人工审核方式难以应对大量申请

材料的快速处理，通过标准固化审核规则，可推动智能审核平台规范

化建设，实现自动化、批量化审核，大幅提升审核效率，降低人力成

本。

（二）意义

1、技术层面：本标准明确了排污许可智能审核的总体原则，系

统规定了基本信息审核、许可限值核算、可行技术要求、废气排放审

核、废水排放审核、自行监测审核、环境管理台账审核等环节的审核

规则和算法模型参数，为智能审核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标准化的技术准

则，有助于提升审核算法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

2、应用层面：标准的实施可规范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的

开发与应用，统一审核规则和输出信息格式，降低跨平台数据整合的

成本，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核工作的效率。同时，为排污单位自

查、第三方技术服务提供了明确指导。

3、行业层面：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排污许可数据智能审核

领域团体标准的空白，推动了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行



业排污许可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其他行业智能审核标准的

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启动筹备阶段（2025.12-2026.1）

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发起标准制定倡议，组建起草组与协作组，明

确工作目标、分工及时间节点，同步收集国内外排污许可管理、智能

审核相关标准、政策文件及行业实践案例。

（二）草案编制阶段（2026.1-2026.3）

工作组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结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HJ

942《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GB 13223《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法规和标准，起草完成了《排污许可数据

智能审核规则 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标准草案初稿。

（三）讨论立项阶段（2026.4-2026.5）

组织行业专家、监管人员及技术人员召开工作组研讨会，对标准

初稿的结构、技术指标、条款表述等进行逐一讨论，针对审核规则的

合理性、算法模型参数的可操作性等提出修改意见，形成工作组讨论

稿，申请立项。山东环境科学学会于 2026 年 5 月 7 日组织专家召开

立项评审会，经专家论证，符合立项条件，批准立项。

（四）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2026.5-2026.6）

根据立项评审会专家意见，标准起草组修改完善了标准文本及编

制说明，形成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原则

1、合法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标准内

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2、科学性原则：标准基于排污许可审核的业务逻辑和数据特征，

结合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行业的产排污特点，科学设

定审核规则和判定阈值，确保审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实用性原则：标准充分考虑当前排污许可审核工作的实际需

求和智能审核平台的技术能力，审核规则清晰明确，算法模型参数具

体可操作，能够直接指导智能审核模型的构建和应用，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

4、兼容性原则：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 GB 13223《火

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HJ 2301《火电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火电》（征求意见稿）等现行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与现有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相兼容。

5、前瞻性原则：标准在满足当前审核需求的基础上，考虑了未

来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趋势，对审核规则的设置

进行了适度拓展，为后续功能升级和技术迭代预留了空间。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

GB 13223《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HJ 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2301《火电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DB37/2372《山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6《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征求意见稿）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火电》（征求意见稿）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本标准

在现行排污许可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的基础上，针对智能审核这一具

体应用场景进行了专门规范，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充和细化，能够

进一步完善排污许可管理标准体系，为智能化审核工作提供更具针对

性的技术依据。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共分为 5个章节，核心内容为第 4章总体原则和第 5章审

核内容。以下对主要条款的制定依据、原因及考虑进行详细说明。



（一）审核内容（第 5章）

本章是标准的核心，共包含 5.1至 5.6共 6个子条款（5.3细分为

废气排放审核和废水排放审核）。每个审核事项均设置“审核规则”和

“算法模型参数”，以下按条款分别说明。

5.1 基本信息审核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中对行业类别与产品匹配的要求。

实际审核中发现，部分排污单位将“热电联产”错误填报为“火力发

电”，或热电联产企业仅填报电力产品而遗漏热力产品，导致后续排放

标准适用、许可限值核算出现系统性错误。基本信息是许可证的“身份

证”，一旦错误将影响全链条审核。

审核规则聚焦行业类别与主要产品的逻辑一致性，通过“产品仅有

电但行业类别为热电联产”等典型错误模式设置触发条件。算法模型参

数设计了精确匹配和包含匹配两种模式，输出信息明确错误类型和建

议类别，便于系统自动提示修正。

5.2 许可限值核算方法审核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及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中关于许可排放量核算的要求。

重点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许可排放量是排

污许可管理的核心指标，也是后续监管执法的依据。实际审核中发现

部分企业遗漏填报某一因子，导致许可量核算不完整，影响总量控制

和减排考核。



以“全厂有组织排放总计有数值”作为触发条件，避免对无排放企

业进行误判。匹配规则直接校验三个重点因子是否齐全，输出信息明

确告知缺失的污染物名称，便于企业补正和审核人员快速定位。

5.3 可行技术要求审核

5.3.1 废气排放审核

依据《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依据《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控制标准》（GB 37822）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中

关于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排

放的管控要求。

5.3.2 废水排放审核

依据《火电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2301）、《排污单位

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 8978）及行业排放标准要求。对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

物质能发电的废水排放因子、排放标准、排放口的完整性审核提出要

求。

5.4 自行监测审核

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HJ 820）

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关于重点管理单位自动监

测要求。对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的自行监测审核提出

要求。

5.5 环境管理台账审核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9年版）中关于台账管理的要求。对火力发电、热电联产、

生物质能发电的环境管理台账的审核提出要求。

（三）技术经济论证与预期效果

1、技术论证：本标准规定的审核规则和算法模型参数基于火电、

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多年的排污许可管理经验和典型违规案

例总结而成，经过多次专家研讨和实践验证，符合行业产排污规律和

审核工作实际需求。规则设置逻辑清晰、阈值合理，能够有效识别许

可证填报中的常见错误和遗漏。

2、经济论证：标准的实施将统一智能审核规则，避免各地重复

开发不同审核逻辑的系统，降低研发成本和运维成本。自动化审核可

大幅减少人工审核工时，提高审核效率，降低行政开支。同时，精准

的审核有助于规范排污行为，减少环境违法风险，具有显著的间接经

济效益。

3、预期效果：标准实施后，将为排污许可智能审核信息平台提

供统一的技术准则，推动审核工作从人工向智能化转型。通过固化审

核规则，可有效解决审核标准不一、漏审错审等问题，提升审核的公

正性和准确性，为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助力环

境管理效能提升。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参与者与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

进行多次修改，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我国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和智能审核

技术的发展实际进行编制，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目前国际上尚无同

类排污许可智能审核标准可供参考。

八、贯彻山东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

成立标准宣贯工作组，协调核心起草成员，制定详细的宣贯计划

与分工，确保标准按时发布并有效实施。标准发布后，积极组织针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排污单位、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及智能审核平台

开发企业的专题培训，确保各方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二）技术措施

持续跟踪标准执行情况，收集用户反馈和实际审核案例，对标准

内容进行动态优化。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适时修订完善审核规则

和算法模型参数，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排污许可智能审

核工作提供持续技术支撑。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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